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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9:15-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张思民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235,256,4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9048％。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225,505,1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55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

人，代表股份9,751,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45％。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2,078,4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391％。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327,1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

份9,751,3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45％。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94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0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65,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082％；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203,1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19％。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94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0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65,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082％；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203,1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19％。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94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0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65,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082％；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203,1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19％。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5,136,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3％；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58,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40％；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10,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1％。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94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0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65,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082％；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203,1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19％。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94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9％；弃权20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65,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082％；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203,15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819％。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8,1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455％；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806％； 弃权10,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39％。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958,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40％；反对10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9099％； 弃权10,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1％。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担保延续构成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656,0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66％；反对5,589,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5％；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78,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6337％；反对5,589,9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6.2802％； 弃权10,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61％。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曹中海、符欣欣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

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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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

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长兴太湖街道陆汇路59

号）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

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主持人：徐一俊董事长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7,342,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80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032,0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476%。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310,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32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2.00《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00《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4.00《关于〈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5.00《关于〈2021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6.00《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7.00《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48,341,800 99.9990 500 0.0010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关联股东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股东共计持有股份9,

000,000股。

8.00《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9.00《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10.00《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11.00《关于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采购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12.00《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48,341,800 99.9990 500 0.0010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关联股东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股份9,000,000股。

13.00《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57,341,800 99.9991 500 0.0009 0 0

审议结果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股东类型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A��股 631,800 99.9209 500 0.0791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琦、吕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浙江中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1-040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东绪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5月13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3 845,863,832 38.4812%

网络参会 8 2,542,509 0.1157%

合计 11 848,406,341 38.5969%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42,509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1157%。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市京轩律

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外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1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848,244,041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9809%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191%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同意股数（股） 2,380,20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3.6165%

反对股数（股） 16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6.3835%

弃权股数（股） 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9日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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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增加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上午十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现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为

2021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召开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路212号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姜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

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7人， 代表股份475,905,13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3.72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471,772,58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3.43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132,5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92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4,132,5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9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其代理人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132,55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928％。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议案1.00� �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46,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3,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0％；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654％。

议案2.00� �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46,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3,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0％；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654％。

议案3.00� �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46,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3,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0％；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654％。

议案4.0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鉴证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46,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3,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0％；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654％。

议案5.00� �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46,5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7％；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73,9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20％；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2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6654％。

议案6.00� �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73,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1,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78％；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7％。

议案7.00�《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5,873,6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5％；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01,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78％；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7526％；弃权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郑锡国、刘敏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相关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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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能否通过前述合规性审核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概述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贵州百灵” ）2021年5月20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姜伟先生的通知，由于姜伟先生分别在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长江资

管民生3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以下简称“长江资管” ）及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红塔证券” ）的1笔股票质押合约已到期待购回。根据《关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通知和

规定，姜伟先生于2021年5月20日与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涌津涌鑫1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管理人）（以下简称“涌津资管” ）及长江资管签订《股份转让协议》（1），与涌津资管及红塔证

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2），对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处置，姜伟先生拟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40,014,881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4%。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后，各方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姜伟 471,544,285 33.41% 431,529,404 30.58%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涌津涌

鑫1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人）

0 0 40,014,881 2.84%

注：姜伟以上持股数471,544,285含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过户的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姜伟先生持有公司431,529,40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0.58%，其一致行

动人姜勇先生持有公司116,978,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8.29%，两人合计持有公司548,507,804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8.87%（以上数据以实际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后为准）；上海涌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涌津涌鑫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持有公司股份40,014,881股，占公司总股

本2.84%，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让协议》（1）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甲方）

姓名：姜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5225011961********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瑞金中路77号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2、受让方（乙方）

名称：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涌津涌鑫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072990963L

法定代表人：谢小勇

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3幢1352室

成立时间：2013年7月18日

注册资本：1,158.73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3、质权人（丙方）

名称：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长江资管民生3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

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12513788C

法定代表人：周纯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世纪汇一座27�层

成立时间：2014年9月16日

注册资本：230,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二）《股份转让协议》（2）转让各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甲方）

姓名：姜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5225011961********

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瑞金中路77号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2、受让方（乙方）

名称：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涌津涌鑫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072990963L

法定代表人：谢小勇

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3幢1352室

成立时间：2013年7月18日

注册资本：1,158.73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3、质权人（丙方）

名称：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34309760N

法定代表人：李素明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55号附1号红塔大厦9楼

成立时间：2002年1月31日

注册资本：363,340.5396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

财务顾问；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业务。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1）主要内容

甲方为：姜伟；乙方为：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涌津涌鑫1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

理人）；丙方为：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长江资管民生32�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管

理人）

鉴于：

1、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在丙方存续1笔股票质押合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

2017sh-2429，该协议项下待购回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7,500.00万元。

2、本协议为丙方接受【长江资管民生3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民生32号” ）委托人的

充分授权，代表【民生32号】与甲、乙方签署，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和条款已经【民生32号】委托人审定并

认可，丙方对本协议的责任和义务承担以【民生32号】委托资产为限，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风险和

责任均由【民生32号】委托人实际享有和承担。 甲、乙方对此知悉并同意。

3、甲乙丙三方根据《关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通知和规定，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将其持

有的贵州百灵32,324,881股股票（以下简称“标的股票” ）转让给乙方之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明确

甲乙丙三方的权利义务，特签订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第一条 定义

除在本协议中另有定义外，下列术语在本协议中具有如下涵义：

1.1�“股份转让” ：是指甲方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贵州百灵（股票代码【002424.

SZ】）32,324,881�股股票的行为。

1.2�“转让完成日” ：是指甲方及乙方就本次股份转让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完成登记， 且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出的证实乙

方已合法拥有标的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

第二条 转让标的股份

2.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乙方同意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丙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

2.2�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受让方，相关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上市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转让义务等。

第三条 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3.1甲乙双方确认， 转让价格为本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价格的90%即标的股份

转让价格为【7.065】元/股，转让价款共计【228,375,284.27】元人民币，大写【贰亿贰仟捌佰叁拾柒万

伍仟贰佰捌拾肆元贰角柒分】人民币。

第四条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4.1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应于甲、乙、丙三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前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即228,375,284.27�人民币，大写贰亿贰仟捌佰叁

拾柒万伍仟贰佰捌拾肆元贰角柒分人民币。

第五条 标的股份过户

5.1� 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

认申请。 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确认文件后【2】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应共同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5.2�甲方、乙方根据本协议第5.1�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以及办理

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须提交的文件由甲方、乙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准备并提交。 丙方应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对标的股份质权人的要求，就本次股份转让配合甲方、乙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3�甲方、乙方应当按规定各自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5.4�办理完毕本协议第5.1�条约定的所有手续后，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二）《股份转让协议》（2）主要内容

甲方为：姜伟；乙方为：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涌津涌鑫1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

人）；丙方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在丙方存续1笔股票质押合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编号：

【1222ZG0001-040】，该协议项下待购回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3亿元。

2、甲乙丙三方根据《关于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相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流通股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暂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0年修订）》等相关通知和规定，经充分协商，就甲方将其持

有的贵州百灵【769】万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转让给乙方之事宜，达成一致意见，为明确甲乙

丙三方的权利义务，特签订本协议，具体约定如下：

第一条 定义

除在本协议中另有定义外，下列术语在本协议中具有如下涵义：

1.1�“股份转让” ：是指甲方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贵州百灵（股票代码【002424.

SZ】）【769】万股股票的行为。

1.2�“转让完成日” ：是指甲方及乙方就本次股份转让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标的股份过户完成登记， 且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出的证实乙

方已合法拥有标的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

第二条 转让标的股份

2.1�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转让其所持有的标的股份，乙方同意按照本协

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标的股份，丙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

2.2�自标的股份转让完成日起，与标的股份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移给受让方，相关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表决权、分红权、知情权，具体以上市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

相关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转让义务等。

第三条 标的股份转让价格

3.1甲乙双方确认，转让价格为本转让协议签署日前一交易日标的股份收盘价格的90� %，即标的股

份转让价格为【7.065】元/股，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54,329,85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仟肆佰叁拾贰

万玖仟捌佰伍拾元整】。

第四条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4.1乙方应于甲、乙、丙三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正式提交办理标的

股份转让过户材料前支付全部转让价款即人民币54,329,850.00元，大写人民币伍仟肆佰叁拾贰万玖仟

捌佰伍拾元整，经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将该笔转让价款直接划付至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偿还本

次转让所涉股票质押合约项下负债本金。

4.2甲方、丙方确认乙方将标的股份全部转让价款按4.1条约定划付至上述指定账户之日，视为乙方

完成转让价款的支付。

第五条 标的股份过户

5.1� 本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

认申请。 本次股份转让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确认文件后【2】个工作日内，甲、乙、丙三方应共同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转让过户手续。

5.2甲方、乙方根据本协议第5.1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关于标的股份转让的确认申请以及办理标

的股份转让过户手续须提交的文件由甲方、乙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的要求准备并提交。 丙方应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对标的股份质权人的要求，就本次股份转让配合甲方、乙方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5.3甲方、乙方应当按规定各自支付本次股份转让涉及的所有手续费、印花税等相关费用。

5.4�办理完毕本协议第5.1条约定的所有手续后， 乙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的证实乙方已合法拥有股份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视为标的股份过户完成。

四、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的情况。

五、本次转让对公司生产经营和控制权稳定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对公司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其他说明

（一）本次股份转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股份转让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七、备查文件

（一）《股份转让协议》（1）；

（二）《股份转让协议》（2）。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0日


